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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下家庭教育指导师培养标准
与策略研究

刘　志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株洲 412000）

摘要：《家庭教育立法》是“十四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其本身的价值在于指导家长并赋能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立法》背景

下应当更好培养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以此为专业、优质的家庭教育提供更多支持。本文基于观察法、归纳总结法具体阐述了新时期家庭

教育指导教师培养的内涵、价值。同时，本文基于具体分析定位了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诸如培养制度有待完善、培养

标准较为模糊等。结合相应问题表现，本文提出了积极进行培养制度的建设、明确家庭教育指导师培养标准等策略，旨在为家庭教育指

导教师培养提供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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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立法》背景下家庭教育的受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为更好促进家庭教育质量的提升也应当积极培养家庭教育指导教

师。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的培养并不简单，其中涉及到很多工作，

诸如培养制度建设、培养标准明确与细化等工作也较为繁杂。这

表明，做好相关培养工作带有很大难度，且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家

庭教育指导教师也需要一定时间周期。现阶段，家庭教育指导教

师培养层面存在一些问题，探寻出更为有效的培养策略也十分必

要。

一、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制度有待完善

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中涉及的工作较为多样，一般而言，

各项培养工作的开展需要有具体制度提供指导、保障。但进一步

分析、观察可以发现，现阶段家庭教育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

养得到了很多关注，《家庭教育立法》背景下也应当加快具体教

师培养的步伐。时至今日，国内至今依然缺乏完善的家庭教育指

导教师培养制度，很多地区虽然在这一层面进行了较多探索，但

并未确定出具体制度。缺乏完善的制度支撑时，具体培养工作开

展中的权责关系和目标较为模糊，各个层面与各个时期培养活动

在开展上也难以形成一个整体。立法层面存在很大空白且制度的

支持力度较为有限时，各项培养活动开展的质量也难以较好提升，

这表明，制度建设上存在的短板会对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产生

很多不利影响。

（二）培养内容相对固化

家庭教育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中也涉及很多教育事宜，

因此，家庭教育指导中也需要从多个层面对家长进行指导，这也

对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产生了很多影响，并提出了一些新要求。

在《家庭教育立法》背景下，家庭教育规范化是一个具体趋势，

家庭教育也应当成为系统的教育。与此同时，在对家庭教育指导

教师进行具体培养时，培养上的内容也应当更为全面和系统。但

很多社会化培训机构大多并未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上的规

划，培养上的内容相对固化，仅仅关注一般性家庭教育指导策略

的讲解也并不可取。在培养内容较为固化的情形下，即便进行了

一定的培养努力，但很多教师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认识难以加深，

所进行的培养自然也无法为高质量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提供有

效支持。

（三）培养方法缺乏创新

可以对新时期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状况产生影响的因素较

为多样，其中，培养方法选用状况是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具体

方法的选用状况不仅会对培养进程的快慢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

最终培养成效的取得产生影响。对部分教培机构的家庭教育指导

教师培养状况进行观察、对比、归纳、分析可以发现，基于一些

理论知识的讲解进行培养这一做法较为常见。这种做法虽然可以

发挥出一定作用，但很难为高质量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提供支

持。在部分师范类高校内，家庭教育指导相关的教学内容较少，

对师范类专业学生进行教育教学时，简单讲解一些家庭教育及家

庭教育指导知识的做法也较为常见。正是由于家庭教育指导教师

培养方法缺乏创新，想要取得更好培养效果也会更为困难。

二、《家庭教育立法》背景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的培养标准（目

标、原则、素养结构、培养层次等）

（一）明确培养的目标

为了增强家庭教育指导教育培养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在进行

具体培养中应当确定出基本目标。具体来说，培养熟悉家庭教育

理论，且具有较高指导能力的复合型家庭教育指导人才需要成为

基本目标。家庭教育指导教师所从事的工作为教育工作，其主要

工作内容与家庭教育具有密切联系。因此，这部分教师需要熟悉

家庭教育理论。同时，由于需要对家长进行一些家庭教育指导，

教师自然也要具备一定的指导能力。理论基础扎实，指导能力过

硬自然成为了培养中的具体目标。确定出基本的培养目标后，所

进行的培养活动也能在特定目标指引下形成一个整体，这也可以

在较大程度上避免所进行的培养努力流于形式。

（二）确定培养的原则

《家庭教育立法》背景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中则要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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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科学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和因材施教原则。科学性原则是指要

在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中遵循一般性的教育教学理论、全面性

原则是指要从多个角度培养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的综合能力，因材

施教原则具体指要充分结合实际，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培养。

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的培养是一个动态过程，同时也涉及到多个层

面不同培养工作的开展。因此，除了要明确出培养目标外也要确

定出基本的培养原则，强化具体原则对培养活动开展的指导性作

用。遵循上述原则同样可以确保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上的方向

性和目的性，同时也可以凸显出具体培养活动的原则性。

（三）细化培养的素养结构

在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标准的明确中不仅要确定出具体目

标、原则，同时也要构建出培养上的素养结构，在具体的素养结

构中确定出更为详细的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标准，并确定出不

同的培养层次，以此增强培养上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家庭教育指

导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素养、知识素养、健康素养。职

业道德素养中包含对待家长和学生的态度等，知识素养中包含语

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等，健康素养中包含心理健康与健全的人

格等。在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标准的明确中，表达能力标准、

交流能力标准、思想道德水平标准、心理辅导能力标准、信息化

辅导能力标准等需要作为基本标准，并基于全面且详细的标准对

家庭教育指导教师进行培养。

三、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养策略

（一）积极进行培养制度的建设

《家庭教育立法》背景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中要夯实制

度基础，特别是现阶段并未较好确定出具体法律时，夯实制度基

础，强化制度上的指导、规范作用十分可取。例如，国家层面可

以尝试出台家庭教育相关，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相关政策，

依托具体政策的出台、实施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为不同主体主

导的培养活动开展提供政策指导。此外，诸如师范类高校以及社

会化教培机构应当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需求和状况的分析，

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师培养相关的制度建设。在具体制度中，家庭

教育指导教师培养的原则、目标、内容等应当得到细化，这一制

度同时也可以给予具体培养活动的开展提供指导。在基础性制度

可以较好建设和实施的基础上，制度的较好运转自然可以为家庭

教育指导教师培养提供有效支持。

（二）积极整合不同的培养内容

在《家庭教育立法》的背景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中也

应当积极整合不同内容，以此从不同角度对家庭教育指导教师进

行培养，从而全面提升这部分教师的综合素养。对家庭教育中涉

及到的理论与学科知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家庭教育中通常涉及

家庭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理咨询和家庭治疗等层面的支持。

因此，在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的培养中应当将教育学、家庭学、伦

理学等学科知识作为一般性培养内容，并细化出家庭教育素养、

伦理道德素养、心理学素养等几项家庭教育指导教师需要具备的

基本素养。考虑到家庭教育指导中需要与家长进行较为深入的沟

通，且指导方式上需要进行不断创新，基于在线教学平台与其他

软件进行指导的内容也需要成为基本的培养内容。较好整合不同

层面的内容，基于家庭教育素养、伦理道德素养等素养从不同角

度进行培养后，家庭教育指导教师自然也能学习到更多知识，并

对家庭教育指导事宜形成更为深刻的理解，这对于其专业素养的

培养，以及家庭教育指导能力的提升也有很大帮助。

（三）多角度驱动培养方法创新

在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的培养中也要融入创新思想，“互联网

+”视角下，网络和信息技术也可以成为驱动培养方法创新的有效

途径。例如，高校和教培机构主导的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中，

除了在课堂上讲解一些家庭教育指导相关的伦理学知识、教育学

知识、心理学知识外，基于线上平台进行教育与培养也较为可行。

在线上平台进行的培养更为灵活，线上培养、教育资源较好引入

后，对家庭教育指导教师进行培养的内涵也会越发丰富。不仅如此，

基于微信公众号分享一些家庭教育指导相关文章，依托短视频平

台共享一定的家庭教育指导教学视频等做法较为新颖，这也可以

较好提升培养上的灵活性与创新性。除了基于网络与信息技术驱

动培养形式上的创新外，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养中也应当构建出

政府 + 高校 + 社会的多主体培养机制，并在不同主体主导下的培

养中进行具体创新，以此进一步多元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的培养选

择。

四、结语

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立法》背景下需要加快家庭教育指导

教师培养体系建设步伐，这一层面的工作在开展上也应当投入更

多资源，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稳步开展各项工作。值得注意的

是，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的需求缺口较大，在对这一层面的人才进

行培养时也要在摸索和实践中不断调整。特别是现阶段培养层面

存在一些问题时，结合相应问题的解决进行针对性优化十分可取，

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并较好积累经验后，家庭教育指导教师

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也能为家庭教育提供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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